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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請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送審) 

  

主旨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宣導：請 貴院所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

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 送審)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檢送「請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送

審)」如附件。 



請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 送審) 

(一)申請參加 PACS 送審的程序: 

1.電話通知費用承辦人→首次採雙軌審查(併送書面及電子檔)→評估符合者，函文

通知單軌作業開始實施之費用年月。 

2.單軌作業院所→僅需傳送電子病歷，不需列印醫令清單，僅需下載「抽審案件單

筆/批次上傳結果查詢-查詢結果」寄送健保署高屏業務組。 

(二)院所詢問今年已經做了「年度抽審」，想參加 PACS 送審是否會被核扣費用? 

1.已執行「年度抽審」之院所，電話通知→想要參加「PACS 送審」→健保署會以行

政審查方式辦理，不做費用核扣，僅檢視病歷電子檔是否符合規定。 

2.尚未執行「年度抽審」或持續抽審中之院所，電話通知→想要參加「PACS 送審」

→以該次抽審月份採雙軌審查。 

(三)為鼓勵院所參加 PACS 方案，現行抽審辦法已列入符合「參加紙本病歷替代方案-病

歷電子檔送審」之院所可降低抽審權值分數。 

(四)抽審案件送審方式差異比較表如下： 

送審方式 書面紙本送審 病歷電子檔(PACS)送審 

院所

提供

送審

內容 

1.病歷首頁 列印紙本，每病患須一份 電子檔上傳 

2.病歷內容 
列印紙本，每病患須 2個月病

歷 
電子檔上傳 

3.醫令清單 列印紙本，各流水號均須列印 

不須列印醫令清單 

僅需列印「抽審案件單筆/批次上傳

結果查詢-查詢結果」 

耗費成本 

1.紙張費用 

2.印表機耗材費用 

3.行政人力成本 

4.郵資(依郵件重量而定) 

1.系統免費(資訊廠商合約已含) 

2.平信郵資 8元 

差異比較 

1.整理繁瑣 

2.郵資費用較高、耗費大量紙

張及裝訂人力 

3.較耗費資源 

1.便捷省時 

2.節省郵資、紙張、裝訂人力成本 

3.節能減碳愛地球 

 


